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和《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审核

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远海运（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连中远海运”）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远海运客运”）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大连中远海运为海峡股份间接控股股东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约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

规定就本次交易事项编制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

（如需）。同意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与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备考审阅报

告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聘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出具了（2025）京会兴审字第 00520015 号《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 00520005 号《海南海峡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1月 30日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

报告》；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了中通评报字〔2025〕

12019 号《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

的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同意将前述报告及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拟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协议》，就

交割先决条件及股权收购价款的支付、交易费用的承担、过渡期损益安排、过渡

期损益归属及安排、各方承诺与保证、保密、协议提前终止的相关处理、违约责

任、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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